附件5

第七届“创客中国”四川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

大赛预选赛拟承办单位工作指引
为做好第七届“创客中国”四川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预选赛拟承办单位征集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引，请参照执行。

一、大赛主旨

围绕产业链，部署创新链，配置资金链
组织单位

社会机构预选赛、核心企业赛道赛预选赛。
指导单位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。

主办单位：本次拟征集的预选赛承办单位。

专题赛预选赛。
主办单位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。

承办单位：本次拟征集的预选赛承办单位。
三、时间安排（具体时间根据实际适当调整）
2022年6月拟启动大赛报名；7月-8月拟举行预选赛、选拔赛、总决赛；10月拟举行颁奖仪式暨推介对接会、组织入围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。
四、赛事安排（拟定）

大赛拟分赛前征集、发布通知、宣传动员、报名审核、预选赛、选拔赛、省总决赛和国赛推荐等。
（一）赛前征集。

面向社会公众征集社会机构预选赛、核心企业赛道赛预选赛、专题赛预选赛。

（二）发布通知。

经济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根据征集情况、赛事设置等实际，发布第七届“创客中国”四川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通知，公布赛事赛程、征集参赛项目等。

（三）宣传动员。

全省各级经济和信息化部门、财政部门、承办单位、协办单位要通过新闻发布会、启动会或培训会等方式，多渠道将赛事信息向社会和媒体进行推介，动员属地内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报名参赛。

（四）报名审核。

1.注册报名。符合参赛条件的中小企业和创客团队注册报名，发布参赛项目。

2.审核确认。承办单位按照参赛条件和要求，对在大赛专题网站注册登记的项目进行审核，内容主要包括参赛项目主体资格、所属行业领域、项目信息完整度等。对符合参赛条件且资料完整的项目确认参赛资格。

（五）预选赛。

预选赛分为市州预选赛、社会机构预选赛、核心企业赛道赛预选赛、专题赛预选赛四个部分。预选赛承办单位根据比赛结果，按照赛事要求，推荐优秀企业和创客团队入围选拔赛。

（六）选拔赛。

推荐项目经经济和信息化厅审查合格后，入围大赛选拔赛名单。按照选拔赛初评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，评选出大赛全省50强项目和总决赛路演项目。
（七）全省总决赛。

全省总决赛经现场演示和答辩、评委当场亮分、现场公证，按得分高低产生获奖项目。
（八）国赛推荐。

根据全国总决赛相关要求，向“创客中国”大赛组委会推荐全省总决赛前16名（企业组前10名、创客组前6名），进入“创客中国”全国50强、全国500强角逐。
五、赛事专报

大赛建立赛事专报机制，承办单位与赛事结束后编制并报送赛事专报，重点介绍赛事筹备组织、参赛项目特色服务及成效、优秀项目培育成长案例等情况。赛事总结于各赛事结束15天内报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。
六、参赛条件及要求
（一）企业组。

1.在中国境内注册，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的中小微企业；

2.参赛项目已进入市场，具有良好发展潜力；

3.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；

4.无不良记录。

（二）创客组。

1.遵纪守法的个人或团队；

2.参赛项目的创意、产品、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归属团队核心成员，与其它单位或个人无知识产权纠纷；

3.企业创新项目不得参加创客组比赛。


